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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财政局（集体资产管理局）关于印发
《深圳市福田区股份合作公司社会治安

补助资金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创建安全、和谐、稳定的社区环境，保障辖区居民安全，

现将《深圳市福田区股份合作公司社会治安补助资金实施细则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福田区财政局（集体资产管理局）

2024 年 9 月 30 日

深福财规〔2024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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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福田区股份合作公司社会治安
补助资金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创建安全、和谐、稳定的社区环境，保障辖

区居民安全，促进社会稳定，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

公司条例》相关规定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福田区股份合作公司社会治安补助资金用于

补助股份合作公司协助开展城中村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经费

支出，资金由区财政部门纳入年度预算。资金支持对象为福

田区范围内原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改制组建的股份合作公司。

第三条 福田区财政局（集体资产管理局）是福田区股

份合作公司社会治安补助资金的主管部门，福田区集体经济

发展服务署是该项资金的执行部门，区其他部门根据职能有

关规定履行职责。

第二章 支持额度与分配方法

第四条 福田区政府每年给予福田区股份合作公司社

会治安费用支出补助总计3800万元。补助金额视财政状况可

以酌情调整。

第五条 福田区股份合作公司的社会治安补助金额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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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各股份合作公司上一年度经第三方专业机构审计的治安

费用支出金额作为计算指标进行分配，其中经第三方专业机

构审计的治安费用支出金额结合公司近五年治安费用支出

金额进行审定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

某股份合作公司补助金额＝区下拨资金总额×（该公司

上一年度已经审计的治安费用支出金额/全区 15家股份合作

公司上一年度已经审计的治安费用支出总金额）

第三章 申请与受理

第六条 社会治安补助资金所需书面材料：

（一）福田区股份合作公司社会治安补助资金申请表；

（二）社会治安费用报告（包括上年度社会治安管理费

用实际支出明细、上年度社会治安补助资金使用情况、本年

度社会治安补助资金申请、本年度社会治安管理费用支出计

划、公司当年从事社会治安工作人员花名册等内容）。

第七条 福田区集体经济发展服务署于每年第一季度

受理股份合作公司社会治安补助资金申请。

第四章 审批及拨付

第八条 福田区集体经济发展服务署负责审查股份合

作公司所提交申报材料，根据本实施细则中资金分配计算方

法，形成当年社会治安补助资金分配方案，经福田区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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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集体资产管理局）同意后，报分管区领导审批。

第九条 当年社会治安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经分管区领

导审批后，由福田区财政局（集体资产管理局）按照规定拨

款至各股份合作公司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条 社会治安补助资金用于股份合作公司开展城

中村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经费支出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社会治安方面直接经费支出，包括相关人员工资、

福利支出、有关工作费用等。

（二）社会治安方面设备、装备等技防投入费用。

（三）社会治安方面人员培训费用。

（四）社会治安方面的宣传教育费用。

（五）社区治安突击行动、重大活动的专项费用。

第十一条 补助资金使用原则：各股份合作公司本身用

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各项费用，不可从补助资金中支出；申

请使用补助资金的股份合作公司应首先制定详细的项目安

排与资金使用计划。

第十二条 获得支持的股份合作公司，应专项核算，专

款专用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〈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

——政府补助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7〕15号）第九条的规

定进行会计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接受补助资金的各股份合作公司应在区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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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法委、福田公安分局、相关街道办事处等的指导和帮助下，

积极加强对辖区内社会治安管理工作，认真履行社会治安管

理职能，保证辖区内的社会治安环境形势良好。对于不认真

履行社会治安管理职能，造成辖区内社会治安状况比上年明

显下降的公司，在下年审核该公司的补助资金申请时，将酌

情核减，并责成有关公司负责人进行整改。

第十四条 福田区财政局（集体资产管理局）负责把握

社会治安补助资金资助的政治方向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；接

受补助资金的股份合作公司对社会治安补助资金使用的政

治方向和意识形态负责。

第十五条 为了提高使用效益，确保专款专用，避免浪

费，在补助资金使用的过程中，福田区财政局（集体资产管

理局）要进行跟踪、指导和监管。

第十六条 福田区集体经济发展服务署每年就补助资

金的使用情况形成报告，经福田区财政局（集体资产管理局）

同意后，上报区集体经济发展指导委员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由福田区财政局（集体资产管理

局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4年10月25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为5年。本区以往相关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

实施细则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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